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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36,905,008 權票決後，贊成 35,785,008

權，反對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1,120,000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96.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二 案 

案  由：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 105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110,196,228元，減除提列法

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計新台幣 11,019,623 元後，本期可供分配

盈餘計新台幣 201,265,285元。 

                            2、本公司 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董事會 106 年 3 月 8 日決議通

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105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 

                            3、本次股東現金紅利分派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擬由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及配發現金股利等相關事宜。嗣後如

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予員工、可轉換公司債轉換、

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或其他原因，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

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常會同意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調整之。 

                            4、依財政部 87.04.30 台財稅第 871941343 號函規定，分配盈餘時，

應採個別辨認方式，本次現金股利分派以105年度之盈餘為優先

分配。 

                            5、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

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

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6、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36,905,008 權票決後，贊成 35,785,008

權，反對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1,120,000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96.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公司實際營運需求及實施電子投票行使股東會表決權規定，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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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36,905,008 權票決後，贊成 35,785,008 權，

反對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1,120,000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

數 96.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二 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茲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01.18金管證交字第 1060000381

號令發布上市上櫃公司自 107.01.01起，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

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之政策，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36,905,008 權票決後，贊成 35,785,008 權，

反對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1,120,000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

數 96.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會：同日上午十時五十二分，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之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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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明明    揚揚揚揚    國國國國    際際際際    科科科科    技技技技    股股股股    份份份份    有有有有    限限限限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一一一一    百百百百    零零零零    五五五五    年年年年    度度度度    營營營營    業業業業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書書書書 

 
(一) 105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如下： 

 
(一) 105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5 度主要業務為高爾夫球之外銷，全年營業淨額為 1,368,028仟

元，較 104 年增加 7.4%。本期稅後淨利為 110,196仟元，每股稅後盈餘為

新台幣 2.16 元。 

(二) 105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預計損益表 預算金額 實際金額 達成率% 

營業淨額 1,351,752 1,368,028 101% 

營業成本 1,112,798 1,141,321 103% 

營業毛利 238,954 226,707 95% 

營業費用 97,328 93,624 96% 

其他收益及費損 0 1,504 - 

營業利益 141,627 134,587 95% 

營業外收入及支

出淨額 
0 (3,024) - 

稅前淨利 141,627 131,563 93%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分  析  項  目 
105 年 104 年 

增(減) 

比率% 

損
 
益

 
分

 
析

 

營業收入淨額 1,368,028 1,273,743 7% 

營業毛利(損) 226,707 223,848 1% 

營業(損)益 134,587 133,648 1% 

營業外收支淨利(損) (3,024) 9,189 (133%) 

稅前淨利(損) 131,563 142,837 (8%) 

本期淨利(損) 110,196 125,436 (12%) 

 

 

 

 

（（（（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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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項      目 比      率 

資產報酬率(%) 11.19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76 

占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26.39 

稅前純益 25.80 

純益率(%) 8.06 

每股盈餘（元） 2.16 

 

  (四)研究發展狀況 

(1) 更軟球心的開發，突破現有軟球的軟度，維持球體本來的彈性，除提供

良好的打感，保有較佳的彈力，更兼具打感和距離的優勢。 

(2) 二代高反發球的開發，搭配不同的結構設計，提供多樣選擇，滿足追求

打擊距離的愛好者,提供較遠的飛行距離，有效降低桿數。 

(3) 產學合作模式及學術資源利用、在製作量產模具技術上，達到降低製作

時間及成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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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Ｏ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案等；

其中財務報告嗣經董事會委任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

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案經本監察人等查核，認為符合

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爰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一Ｏ六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一Ｏ六   年    三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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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 

說明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

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依證券主管機關規定採電子投票之適

用範圍，自其生效之日起召開股東會

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

之一，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依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

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配 合 實

施 電 子

投 票 之

條 文 修

訂。 

第十七條 為落實公司治理，本公司配

合證券交易法第 14 之 2 條之規定，就

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獨立董事二~三

人。本公司於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

使管道之一之日起，本公司董事(含獨

立董事)及監察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就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有關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

人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

關事宜，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七條 為落實公司治理，本公司配

合證券交易法第 14 之 2 條之規定，就

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獨立董事二~三

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立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提名方式依

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辦理。有關獨

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

獨立性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辦理。    

依公司

實際營

運需求

修訂董

事(含獨

立董事)

及監察

人選舉

方式採

候選人

提名制

度。 

第二十三條 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

權董事會依董事、監察人對本公司營運

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

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於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內，就其

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

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二十三條 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

權董事會依董事、監察人對本公司營運

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

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於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內，就其

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授

權董事會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依公司

實際營

運需求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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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 

說明 

第第第第 六六六六 章章章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定立於中華民國95年7月12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5 年 8月 28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5 年 10月 31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98年 05 月 06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99年 06月 28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99年 12月 22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0年 6月 21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100年 12月 30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102年 6月 13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103 年 06月 30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06月 09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105年05月31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5月31日。 

 

第第第第 六六六六 章章章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定立於中華民國95年7月12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5 年 8月 28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5 年 10月 31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98年 05 月 06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99年 06月 28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99年 12月 22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0年 6月 21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100年 12月 30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102年 6月 13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103 年 06月 30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06月 09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105年05月31日。 

增列修

訂次數

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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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    4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

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

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

日前送達 本公司，委託書有重

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

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

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

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 

第    4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

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

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

日前送達 本公司，委託書有重

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

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

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

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 

配合採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條文修訂。 

第    9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計算之，並加計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第    9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配合採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條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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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   13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依證券主管機關規定採電子

投票之適用範圍，自其生效之日起

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

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

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 

第三條至第四條略…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

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

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

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

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

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

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

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

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   13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

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

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視為棄權。 

 

 

 

第三條至第四條略…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

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

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

決同；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

取投票方式表決。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

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

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

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

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

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配合實施

電子投票

採逐案投

票表決規

定辦理。 

 


